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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0_88_E8_BE_85_E5_c32_38409.htm 第二节、 审单 一、 审

单的工作方法 为了提高单证工作的质量，除了要求审单人员

在工作时思想必须高度集中之外，也要讲究工作方法以求得

事半功倍的效果，以信用证业务为例，有以下几种审单方法

： （一） 纵横审单法 以信用证与出口单据的发票自上而下，

进行逐字逐句核对，再将其他单据与信用证的有关条款核对

，这叫“纵向审单”。 完成纵向审单后，再以发票为中心与

其他单据进行核对，特别注意共有项目是否相一致，这就是

“横向审核”。 这种方法可归纳成以下几句话：“先修改，

再开始；证在左，单在右；逐条来，莫急躁；单证符，顺利

过；若不符，写下来；单据间，亦相符；如不符，要记住；

审单毕，洽前道，改单据，或担保”。步骤如下： ①拿到信

用证和单据后，应先查看有无信用证修改书，而且这些修改

书中是否有受益人“不能接受”的批注； ②如果信用证有修

改书，而且受益人都接受，那么将修改内容在信用证原条款

上做好相应记录，确保信用证条款是有效完整的； ③接着，

按信用证条款先后顺序对单据逐一审核，条款中涉及到哪种

单据，就将这种单据找出来并进行审核。审毕，将这种单据

放在固定和便于翻阅的位置； ④确保单据中的内容与信用证

条款相一致，如有不一致的，应随手记录在工作联系单上； 

⑤除了将单据内容与信用证条款相核对外，还要注意单据中

某些内容在信用证中虽然没有规定，但与其他单据有联系。

这时也应找出相对的单据进行核对，确保“单单相符”； ⑥



审单完毕后，将所发现的“不符点”一并与前道业务环节沟

通，落实解决办法。 （二） “先数字/后文字”审单法： 在

单据数量比较集中时，可以先将各种单据的所有数字，如单

价、数量、毛净重、尺码、包装件数等，进行全面的复核，

然后，再采用纵横审单法对其他内容进行审核。 来源：

www.examda.com（三）“先简后繁”法 在审单业务中，往往

可能一次送来众多单据，在先后顺序的安排上可以先做“简

单/容易的单据”，后做“较为烦复的单据”。实务中，先将

“容易”、页数少的单据做掉，对于那些数量浩大，内容繁

复的单据就可以静下心来，有条不紊地做，这样不容易出岔

错。审单，往往要赶时间。 虽然《UCP500》规定，银行的审

单时间为“七个工作日”，但是多数银行要求职员在“一个

工作日”内完成审单任务。如果先做复杂的单据，前面拖的

时间过长，后面还有大量未做的单据，心情烦躁，很可能引

起失误。 （四）、按“装运日期”审单法 出口业务量大，批

次又多的企业。为了保证及时收汇，可以按照货物装运日期

的先后依次进行审核，争取在提单签发前完成预审工作，及

时改正差错，以便在取得正本提单后可以立即向银行交单。 

（五）、分地区客户审单法 不同国别，不同进口商对出口单

证的要求各异，但同一国别地区或同一客户对出口单证的要

求则基本相同。审单员对世界各地区或进口商的单证特点往

往不能全面掌握，因此，对某一地区客户的特殊要求往往会

有所疏漏。 为了提高效率和质量，业务量较大的单位，可采

用分地区客户审单的工作方法。过去，省级外贸公司在处理

出口业务时，常分“欧洲科、日本科、北美科或中东非洲科

”等等，这些业务人员对某一地区的交易习惯了如指掌。 （



六）先读后审法 即在处理前，先将信用证从头到尾通读一遍

，然后再按信用证条款依次审核。即“读全文，阅修改，抓

要点，做记号；通读后，再审单，证在左，单在右；单证符

，顺利过；若不符，写下来；单据间，须相符；如不符，切

记牢；审单毕，洽客户” 具体处理： 1、 首先对信用证全文

通读，边读边记，并随手在特别要关注的地方做个记号，以

便审单时引起重视； 2、 同时，查看有无信用证的修改，而

且这些修改中是否有受益人“不接受”的批注； 3、 如果信

用证有修改，而且受益人都接受，那么，将修改内容在信用

证的原条款上做好相应记录，确保信用证条款是有效完整的

； 4、 接着，就是按单据的主次关系审核。首先，将一些重

要单据，例如，发票、提单先行审核，然后以它们为参照物

，审核其他单据。同时，要注意将信用证有关这类单据的规

定贯穿于此，做到“单证一致、单单相符”。如发现有任何

不符点，应立即记录在案。如信用证规定，所有单据要显示

“合同、信用证号码”，那么，全部单据就此条款进行检查

一遍，以免遗漏。 5、 审核完毕后，将所发现的不符点一并

与前道业务环节沟通，落实解决办法。 （七）先审后读法 即

按信用证条款依次审核各种单据后，最后，再通读信用证全

文，确保每一条款未被遗漏。 二、 复审要领 （一） 速审（

即先审要点）1、信用证是否仍有效；2、单据是否已过期；3

、金额是否一致；4、货物数量是否一致；5、出运日期是否

在最迟装运期之前；6、所有要求的单据是否全部提交。 （

二） 总复要领（所有单据）1、名称地址是否一致；2、货描

是否一致；3、唛头是否相符；4、更正处是否加具签字小签

等。 （1） 汇票，①信用证号码；②付款人；③付款期限；



④金额大小写是否一致。 （2） 发票，①受益人与申请人名

称；②信用证对于发票的附加条款及证明；③货物描述。 

（3） 提单，①转让与背书（按信用证规定）；②被通知人

；③装、卸货港；④装船日；⑤运费已付/待付；⑥清洁提单

；⑦唛头；⑧转运情况；⑨签发人；⑩非租船提单和以帆力

为动力者。 （4） 空运单，①转让情况；②被通知方；③启

运机场/目的地机场；④航班号及日期；⑤运费已付/待付；

⑥签发人。 （5） 保险单据，①保险条款；②投保金额；③

投保险别；④出具日及装运日；⑤背书。 三、 审单重点项目 

一 汇票审核要求：①大、小写金额及货币名称和代号必须一

致而规范化；②付款期限必须符合合同或信用证规定；③汇

票金额不能超出信用证限额；④出票人、受款人、付款人必

须正确填写；⑤“出票条款”必须正确填写（DRAWN

UNDER）；⑥出票人印章或签字不得遗漏；⑦信用证规定的

其他条款。 二 发票的审核要求：①发票部首须印有

“INVOICE”或“COMMERCIAL INVOICE”字样； ②“抬

头人”表明发票是开给谁的。信用证支付方式，必须做成申

请人抬头。如为转让信用证，则按《UCP500》规定，第一受

益人名称可以代替申请人。有时信用证的申请人栏内出现某

银行某客商，一般只须以客商作为发票抬头。 ③发票的商品

描述内容必须与信用证完全相符。货名，包括数量、规格、

单价等内容，一般可原文照抄，切忌画蛇添足。单据中的品

名一定要和信用证一致。 如信用证中只打“GENERAL

MERCHANDISE”（一般商品），单据中在“GENERAL

MERCHANDISE”下，根据合同内容和实际装运的货物作必

要的补充。 ④唛头，是为了承运人、收货人在运输过程中便



于识别货物，防止发生错装等运输事故，因而，一般要求简

明而醒目，其中号件不得重复，唛头中除了收货人名称（或

速写）有关合同或订单号以及目的地名称外，应尽量避免罗

列别的内容。 如，信用证有指定唛头，则必须照办。 ⑤金额

、单价、数量，按信用证要求制作。凡有“大约”（ABOUT

）或类似文字描述，金额和数量理解为允许有10%的增减幅

度。除非信用证规定货物的数量不得增减，只要支取的金额

不超过信用证的金额，则允许有5%的增减幅度。 但当信用证

规定的数量是以包装件数或以个体计数时，则此幅度不适用

。发票中的数量、单价、金额必须是准确的具体数字，而不

得冠以“大约”（ABOUT）。 ⑥在审核装运数量时，还必须

注意信用证是否允许“分批，分运”条款是否有具体要求与

规定，如必须分两批或三批，每批装运多少等。 ⑦佣金与折

扣，如果合同中有支付佣金或折扣的规定，但未在信用证金

额和价格条件中显示含有佣金或折扣，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

信用证由实际买方开立，而他未必知悉出口企业另有佣金或

折扣付给中间商，或他可能知悉中间商有佣金收入，但他未

必知悉具体比率或金额。 因此，不应显示佣金和折扣等合同

内容，以避免造成单证不符而影响收汇。同时，也可为中间

商保守商业机密。其应得佣金或折扣可在货款收妥后另行汇

给中间商。 ⑧包装、重量和尺码，在发票中应列明商品的包

装、总件数、总毛重、总净重和总尺码，这些数据是运输环

节订舱配船的依据，必须准确无误。 ⑨一般出口商都在发票

上注明信用证号码、开证行名称、起运地和目的地等项目内

容，若信用证未要求，可不注明，但当出口商自行打上，必

须要正确。 ⑩发票的签发单位必须是受益人，如信用证要求



手签，则必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手签。如信用证不要求提供

签署发票，根据《UCP500》规定，发票可以不必签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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